惠州市实验中学安全委员会工作方案
为加强学校安全管理工作，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，确保全校广大师生的生命和财产安全，学校根据市安委会关于领导干部“一岗双责”的要求，努力构建“层层有目标、人人有责任、事事有人管”的安全工作格局，经研究，决定成立学校安全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安委会），进一步明确安全工作职责，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，努力实现学校安全工作无缝隙管理。

一、领导小组
主      任：黄津海（校长）  主持全面安全工作      

常务副主任：李阳景（副书记）分管安全办，综合协调各项安全工作，负责宣传安全，协助郑义华书记管理党务安全。

副  主  任：
郑义华（党委书记）负责工会和党务相关安全管理

周秀华（副校长）负责后勤服务中心与宿管办相关安全工作，分管高二年级安全管理

温  和（副校长）负责学生思想政治、心理健康教育及学生发展指导中心的安全管理，分管高三年级安全管理。

任用鐳（副校长）负责教务管理中心、国际部与信息中心的教育教学安全管理。

罗粤珂（副书记）负责校团委、学生活动指导中心与艺术教育中心安全管理。

谢振中（副校长）负责校务办公室、教师发展指导中心安全管理。

负责高一年级安全管理。

成  员： 

缪玉如（工会主席）负责工会组织活动的安全

吴剑锋（办公室主任）负责办公室组织活动安全及校车安全管理  

徐雪萍（教务管理中心主任）负责教师教学、实验室、及教务管理
中心相关工作安全

郭秋凌（学生发展指导中心主任）负责学生管理、安全教育及学生发展指导中心相关工作安全

谢双祥（后勤服务中心主任）负责学校设备设施、资产和消防设施的
安全，负责饭堂、小店和校医室安全。

刘晓红（教师发展中心主任） 负责教研活动安全。

张平坪（团委书记）负责团队管理及团委活动安全。 

吴惠珍（国际部主任）负责国际部相关活动安全。

张  波（心理中心主任）负责心理咨询相关方面安全。

左大为（信息中心主任）负责信息中心相关安全。

王少辉（艺术中心主任）负责艺术中心相关活动安全

冯  波（安全办主任） 负责学校门岗保卫安全，检查督促相关部门
落实安全措施。

冯荣景（宿管办主任）负责宿舍财产和管理的安全工作

钟辉勇（级主任）负责高一年级资产和学生安全工作

周振根（级主任）负责高二年级资产和学生安全工作

何全明（级主任）负责高三年级资产和学生安全工作

委员会下设办公室，设在安全办，由冯波负责日常安全工作。

学校安全工作实行“谁主管、谁负责，谁组织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学校安全委员会统领学校安全工作，校领导承担分管处室、年级安全领导责任，学校各部门、年级的主要负责人是本部门安全工作第一责任人，处室、年级主管副主任是主要责任人，各具体岗位负有安全管理工作职责的教职工为直接责任人。

学校安全委员成员要严格执行校园安全管理制度，认真履行相关安全职责，共同保障校园安全。如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安全职责，导致学校出现安全事故，学校将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责任追究。

二、领导小组及主要处室安全职责

1.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职责

（1）对学校安全工作负总责，制订切实可行的安全教育制度；

（2）加强对各职能部门的督促检查，落实安全制度；

（3）定期召开会议，专题研究有关安全工作新情况、新问题，保障学校安全，做到警钟长鸣；

（4）切实解决学校安全工作的不安全隐患，建立严格的外出活动报批制度。

2.安全管理办公室职责

（1）是学校安全委员会常设机构，负责落实学校安全委员会交办日常工作。

（2）制定学校安全工作责任制度，检查、督促相关部门落实学校安全制度。

（3）加强学校保安队伍建设，强化门岗管理，完成学校内保任务。

3.办公室职责

（1）负责办公室组织的活动安全，派遣外出人员要做好安全措施。

（2）管理好学校校车安全，要强化校车驾驶员的安全教育。

4.教务管理中心职责

（1）组织各班级经常对教室多媒体等教育教学设施进行检查，发现问题及时报相关部门维修。

（2）强化实验室、体育馆、图书馆、文印室等所属部门安全管理，加强消防器材的管理与使用安全。

（3）有计划地组织开展课堂教学渗透安全教育。

（4）规范实验室和体育训练人员操作，负责教学期间的安全。

5.学生发展指导中心职责

（1）利用升旗仪式、主题班会、板报、宣传橱窗、报告会等形式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、法制教育，普及安全知识，提高学生安全意识。

（2）加强班级管理，重视课间管理，指导年级组、班主任预防学生打架斗殴伤害事件的发生，负责校园伤害事件的应急处理。

（3）加强对班级学生及活动场所的安全检查，确保活动安全，督促年级主任和班主任协助宿管办管好本年级、本班级的宿舍安全。

（4）督促班主任加强与家长的联系，及时反馈学生在校信息，做好重点学生安全防范，不组织存在安全隐患的活动。

6.后勤服务中心职责

（1）定期进行校舍安全检查，发现学校各个楼、堂、馆、所等消防设施不完备、不合格问题要及时报告和整改；

（2）加强对食堂从业人员的教育，严把食品卫生质量关，确保饭堂、小店食品安全。

（3）经常对教育设施进行安全检查，确保设施安全可靠，加强财产和经费的安全管理，严防失窃；

（4）加强学校用水用电安全，定期组织对用水、电设备进行的检查，保障用水、用电安全。

（5）管理好校医务室消防及药品安全，协助宿管办管好宿舍安全。

7.学生活动指导中心职责

（1） 做好广播设施的安全维护。

（2） 组织学生活动要做好安全措施，确保活动安全。

8.艺术中心职责

（1）组织师生进行校内外各种排练、演出活动时，要进行安全教育和采取安全保障措施。

（2）负责本部门公物的保管和消防安全。发现问题要及时上报、做好艺术楼上课的学生安全及财产安全管理。

9.信息中心职责

（1） 采取有效措施防范信息中心的安全事故和安全隐患。

（2） 负责本部门公物的保管，用电安全和消防安全。

10.心理中心职责

负责学校师生的心理健康安全教育，在各年级中及时开展各种形式的心理健康安全辅导，防止学生因为心理问题而出现安全事故、负责本部门公物的保管和消防安全。

11.宿舍管理办公室职责
（1）宿舍管理办公室是宿舍管理的实施者，负责宿舍的安全、预防安全事故的发生，第一时间处理在宿舍发生涉及安全的事情。

（2）教育住校学生注意安全，树立“安全第一”的思想，提高安全意识，预防发生宿舍偷窃。

（3）负责检查宿舍的各种设施，发现隐患及时报告总务处维修。

（4）禁止住校学生私接电线和宿舍内用电烧水，不准在宿舍进行带有安全隐患的各种活动。

12.年级职责

（1）对本年级所使用的办公室、教室、阶梯课室、多功能室以及所配属的消防等设施负有安全责任，发现损坏及时报总务处维修。

（2）督促教师在教学时间内依法施教，严禁体罚或将学生赶出课堂和学校的行为，维护本年级教学安全秩序。

（3）强化学生管理，及时处理、化解学生间的矛盾，避免发生学生打架、群殴等伤害事件。

(4)加强班级管理，督促班主任协助宿管办做好本班学生宿舍安全工作。

13.班级职责

（1）班主任平时要对学生开展安全教育，发现本班教室的照明设施、多媒体等教育设施出现问题后要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更换。

（2）要掌握学生思想动态，预防本班学生打架斗殴事件发生，协助宿管办管好本班宿舍的安全，及时处理有关本班学生的突发事件。

14.教职工职责

（1）教学时注意学生动向，切实履行安全教育责任。

（2）文明执教，预防教学期间发生安全事故。   

（3）教职工组织学生集体活动必须先向相关部门和校长室汇报，经主管校长批准后方可实施，并做好安全措施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惠州市实验中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四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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